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3993）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以下為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
發之《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文君

中國 •洛陽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文君先生、李朝春先生、李發本先生及 
王欽喜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舒鶴棟先生及張玉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彥春
先生、徐珊先生、程鈺先生及徐旭先生。

* 僅供識別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证券代码：603993（上交所） 03993.HK（港交所）  

证券简称：洛阳钼业（中文） CMOC（英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有效控制经营风险，保护股东的合法权

益，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及其配套指引的要求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内部控制规定，结合公司自

身实际情况，公司不断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现将公司内部控制情

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制定的目标和原则 

（一）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制定的目标 

1、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组织架

构，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公司经营管理

目标的实现； 

2、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系统，强化风险管理，保证公司各项经

营业务活动的正常有序运行； 

3、建立良好的公司内部经营环境，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各种

错误、舞弊行为，保护公司财产的安全、完整，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

化； 



4、规范公司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提高会计信息

质量； 

5、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公平； 

6、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执行。 

（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制定的原则 

1、公司内部控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内部控制涵盖公司内部的各项经济业务、各个部门和各个

岗位，将内部控制落实到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2）内部控制符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要

求全体员工必须遵照执行； 

（3）内部控制的制定兼顾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尽量以合理

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2、公司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

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

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公司的内部控制基本达到以下目标： 

（1）已经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及内部

组织结构，初步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公

司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 

（2）已经建立健全的风险控制系统行之有效，保证公司各项业

务活动的健康运行； 

（3）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错误、

舞弊行为，保护公司财产的安全完整； 



（4）规范公司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提高会计信

息质量； 

（5）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和公平； 

（6）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执行。 

    对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公司内部控制在

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各个方面

规范、严格、充分、有效，总体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二、综述 

（一）公司治理架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香

港联交所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

内部控制的组织架构，保证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

等机构的规范运作。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认真执行

股东大会决议，为公司的决策机构；监事会严格按照规定行使监督职

权，对公司财务状况、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等履行职

责，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管理层严格执行股东大

会及董事会决议，执行各项决策；公司各职能部门及各控股子公司负

责日常经营工作。 

公司制定了各层级和各部门之间的控制程序，明确职责和权限，

建立完善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能够保证董事会、管理层的决策能够被

严格高效的执行。 



（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修订和完善了各项内部管理制度，涵盖经营

环节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

行政管理、投资管理、预决算管理、工程管理、销售管理、合同管理、

关联交易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等。以上各项制度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公司定期进行检查、评估和及时的修订完善，对公司的经营起到了重

要的指导、规范、控制和监督作用。 

（三）2012年，公司为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所进行的重要活动、

工作及成效： 

2012年3月公司下发了《关于规范集团公司网络应用的通知》，

对集团公司网络的应用进行了规范。 

2012年3月公司下发了《关于规范集团公司内部人员出入国边境

工作管理的通知》，对公司内部人员出入国边境行为进行了规范。 

2012年4月公司下发了《关于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通知》，对关

联交易作了进一步规范。 

2012年5月公司下发了《关于对集团公司各分子公司安全隐患检

查的通报》，对公司安全工作进行了加强。 

2012年7月公司下发了《关于规范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对集

团公司各类生产、办公物资的集中采购进行了规范。 

2012年7月公司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廉洁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

意见》，对公司廉洁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进行了进一步强化。 

2012年8月公司下发了《关于加强招待费用管理的通知》，对公



司招待费用的管理作了进一步规范。 

2012年8月公司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控制非生产性支出的通知》，

对公司非生产性支出的管理工作进行了进一步加强。 

2012年9月公司下发了《关于试行钼氧化矿化验分析标准的通

知》，对公司钼氧化矿的化验分析标准进行了规范。 

2012年9月公司下发了《关于要求各分子公司使用OA系统的通

知》，对集团公司各下属分子公司的办公网络系统进行了规范。 

2012年10月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成功发行上市后，公司制

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第

三方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制度》《信息披

露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总经理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股东大会制度》《监事会会议工作细则》《董事会会议制度》等

等制度正式生效，进一步推动了公司的规范运作。 

（四）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 

1、 公司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按照《关联交易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人和关联

关系、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公司所有发生的关

联交易严格依照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的规定执行。 

对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

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未有违反《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情形发生。 

2、 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3、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项目建设或生产经营活动。 

4、 公司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情况 

对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

对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未有违反《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情形发生。 

5、 公司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情况 

对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

对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未有违反《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情形发生。 

（五）信息与沟通 

公司明确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程序、传递范围，

做好对信息的合理筛选、核对、分析、整合，确保信息的及时、有效。

利用公司内部网络等现代化信息平台，使得管理层、各部门、各业务

单位以及员工与管理层之间信息传递更迅速、顺畅，沟通更便捷、有

效。同时，公司要求各部门加强与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业务往来单

位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等沟通和反馈，并通过市场调查、网络传媒等渠

道，及时获取外部信息。 

（六）内部监督 

公司监事会负责对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管人员的履职情形及公司

依法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对股东大会负责。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专

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公司内、外部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

确保董事会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 



公司审计处负责对公司各部门及下属分子公司的财务收支及经

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具体包括：负责审查各部门、分公司和控股

子公司负责人任职目标和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负责审查各部门及下属

分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财务账目和会计报表；负责对分子公司负责人

进行离任审计；负责对有关合作项目和合作单位的财务审计。通过审

计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和不足，详细分析问题的性质

和产生的原因，提出整改方案并监督落实，并以适当的方式及时报告

经营层及董事会。 

另外，公司还通过组织培训学习、普法宣传等，提高员工特别是

董监高的守法意识，依法经营；通过深入推进公司治理专项活动、防

止控股股东占用资金自查等活动，完善内部控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三、内部控制的评价 

（一）自我评价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已基本完善，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

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符合当前

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在公司重要过程、关

键环节、重大投资、重大风险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控制与防范作用。

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公司各项

业务活动的健康运行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

彻执行提供保证。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制订以来，各项制度逐步得到了有效的实施，

促进了公司稳步、健康发展。但是，内控制度建设是长期工作，由于

内部控制制度固有的局限性，特别是近年来宏观环境、政策法规持续



变化，可能导致原有控制活动不适用或出现错误，对此公司将及时进

行内部控制体系的补充和完善，持续优化包括经营控制、财务管理控

制和信息披露控制在内的内控体系，以保障公司战略、经营目标的实

现。 

（二）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在企业

管理全过程、重大投资、重大风险等方面发挥了较好地控制和防范作

用。公司治理和高管人员职责及控制机制能够有效运作，公司建立的

决策和议事规则符合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基

本健全、有效。公司对法人治理结构、组织控制、信息披露控制、会

计管理控制、业务控制、内部审计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保证公司内

部控制系统合理、完整、有效，保证公司规范、安全、顺畅的运行。

目前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基本是健全、有效的。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

定进行，公司对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

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已经建立健全了专门制度，保证了公司的经营管理

的正常进行。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的实际情况。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